附件1

梅陇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陈冬发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 组 长：张  震   党委副书记
沈燕军   党委委员、副镇长
施佩玉   党委委员（宣传统战）
宋梅虹   党委委员（组织）
何红梅   副镇长
俞  政   副镇长
任伟萍   副镇长
成    员：倪鸿嘉   政府办（科信办）主任
朱德华   经发办主任
曹澄亮   规建办常务副主任
马  飞   社发办（卫计办）主任
         顾建平   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黄  衍   社区办主任、社区中心主任
方丽娜   文明办副主任
金  飚   人口办常务副主任
金坤亮   房管办主任
潘丽红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
叶建军   网格化中心执行副主任、城管中队中队长
         赵  辉   文体中心主任
高天红   财政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冯晓军   招商中心主任、村管办主任
         张金高   经管中心主任、农服中心主任
         潘游涌   梅陇市场监管所所长
傅雷军   梅陇派出所所长
杨  军   曹行派出所所长
         各居（村）委主任
各镇级公司（改制村）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镇政府1916、1919、1923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朱德华兼任，王海潮担任专职业务副主任。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












附件2

梅陇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成员名单
主         任： 朱德华
专职业务副主任：王海潮
副   主    任： 俞  锋
乔静怡
黄清岚
曹  燕
朱春花（梅陇派出所）
                吴勇春（曹行派出所）
成         员： 金建兴
张沁玮                
                王敏艳 
                缪  铭
徐中华
褚燕君
后  毅
                阙莺莺
                舒  敏
                沈  榕
                褚  俊
                金春维

附件3

梅陇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工作方式和人员选调要求

梅陇镇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决定本镇人口普查的重大事项；组织人口普查全民动员。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镇人普办”）承担。镇人普办由镇统一抽调相关单位人员组成并实行实体化运作。
一、职责分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为使领导小组有效担负起人口普查的领导责任，需要明确成员单位的分工。职责分工原则是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成员单位各尽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我镇人口普查工作高标准、高质量顺利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组织
负责协调镇人普办组成人员选调到位，普查骨干选配协调和普查结束后借调人员回原单位的协调工作。另选派1名专职人员参加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宣传统战
负责统筹协调人口普查宣传工作，落实专人综合协调信息发布、公益广告阵地，充分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协助提供人口普查中涉及港、澳、台及外籍人员信息。
政府办
负责协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人口普查后勤保障工作，解决人普办办公用房、培训会议室、普查物资存放和搬运。
经发办
负责人口普查方案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产业规划的衔接工作。选派1名副主任担任镇人普办副主任。
综治办（人口办）
负责户口整顿工作，部署人口协管员参加所在地的人口普查工作，提供有关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等基础资料、治安管辖示意图，提供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支持，协调对普查区区域的核查及配合人口普查摸底及登记阶段的相关工作。选派1名副主任参加镇人普办工作并担任镇人普办副主任。另选派3名同志参加镇人普办工作。
社发办（民政、卫计办、教委）
负责行政区划界定、提供最新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提供各居（村）委和特殊地区的区划地图和文件等有关资料，协调提供在本镇出生、死亡人员、百岁老人的相关信息，核实普查阶段相关数据。负责开展本镇中小学进行普查宣传；协调提供在校学生相关行政记录。
规建办
负责协助普查准备阶段开展区域划分和绘图。
社区中心
负责组建居民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居民区开展人口普查工作。选派1名干部担任镇人普办专职业务副主任，1名副职干部担任镇人普办副主任，另选派若干名同志参加镇人普办工作。
社保中心
负责提供镇域内缴纳社保记录人员的名单。选派1名同志参加镇人普办工作。
网格中心
负责提供人口普查相关的行政记录，配合各单位解决普查中遇到的问题。
经管中心
负责协调农村地区的普查工作。选派2名同志参加镇人普办工作。
招商中心
负责提供物业楼宇的相关信息资料。选派1名同志参加镇人普办工作。
文体中心
负责协调酒店、旅游饭店配合做好人口普查工作。
房管办
负责提供相应物业资料、动员组织物业协助配合摸底与登记阶段相关工作。负责未成立居委会的居民小区人口普查工作。
财政所
负责镇级人口普查经费落实。
市场所
负责协调和指导个体私营协会、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宣传工作。
派出所
负责户口整顿工作，部署社区民警参加所在地的人口普查工作，提供有关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等基础资料、治安管辖示意图，提供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支持，协调对普查区区域的核查及配合人口普查摸底及登记阶段的相关工作。选派1名副所长担任镇人普办副主任，另指定1名负责户籍管理或“两个实有”系统管理的同志协助镇人普办工作。
居（村）委
负责组织实施普查区域内人口普查工作。
改制村
负责本单位户籍人口的普查工作，负责本单位管辖范围内企业的人口普查，协助管辖范围所在普查区的普查工作。
镇级公司
负责本单位管辖范围内企业的人口普查，协助管辖范围所在普查区的普查工作。选派1名专职人员参加镇人普办工作。
二、工作方式
1.人口普查的重大问题由领导小组会议议定。日常工作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理。
2.不定期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落实工作进展及汇报工作，研究并协调人口普查中的困难和问题。 
3.在人口普查准备、登记、复查的多个阶段，领导小组成员应按照分工和需要到各个点检查指导工作，解决普查中发生的问题。
三、人员选调要求
人普办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政治觉悟高，能较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操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理解接受能力，能承担普查业务授课、下基层辅导任务，工作认真负责。
人口普查期间，各相关单位选派的人员要专职到镇人普办工作，原单位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不变，并保留原工作岗位。对不适应人普办工作的借调人员，选派单位要重新推荐借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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